
辽宁省 2018 年职业教育对口升学考试

沈阳工程学院考点考务工作通知

2018-04-16 11:44 教务处

根据《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招生考试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对口升学考试招

生工作的意见》（辽教发【2016】37 号）文件精神，以及《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高中

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关于 2018 年职业教育对口升学招生考试工作时间及相

关事项调整的通知》（辽教发【2018】7 号）文件精神，为做好我考点考务工作，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试安排

序号 考试时间 事宜 考试形式 考试科目/考核要点

1
5 月 12 日

9:00-11:30

专业综

合课
笔试

312（网络互联技术、计算机网络原

理、网络安全与维护）

313（程序设计基础、计算机网络、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314（C 语言程序设计、信息安全、

网络技术基础）

320（软件测试技术、计算机网络、

网络数据库管理）

2
5 月 12 日

14:00-15:00

技能考

核
笔试

12（1.企业局域网的搭建与配置。

2.计算机技术应用。）

13（1.程序设计解决实际问题。2.

应用文档编辑和数据处理。）

14（1.数据库技术。2.程序设

计。）

20（1.C 语言程序设计。2.网络数

据库管理。）

3
5 月 13 日

9:00-11:30

专业综

合课
笔试

301（保险法律法规、保险学原理、

保险营销实务）

303（电厂锅炉、电厂汽轮机、热工

与流体力学基础）

304（电工基础、电机拖动、模拟电

子技术）

326（管理学基础、物业管理法律法

规、物业管理实务）

334（传感器技术及应用、可编程控

制技术及应用、自动控制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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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月 13 日

14:00-15:00

技能考

核
笔试

01（1.案例分析。2.展业话术。3.

赔案处理。）

03（1.离心泵的拆装。2.火力发电

厂原则性热力系统的绘制。）

04（1.常用电气设备的使用、安装、

检测与维护。2.电机继电器-接触器

控制的设计、安装、调试与故障排

除。）

26（1.运用物业管理法律法规解决

物业纠纷。2.物业服务企业业务流

程。）

36（1.可编程控制器应用技能。2.

电气控制技术应用技能。）

二、准考证下载与打印

2018 年职业教育对口升学考试沈阳工程学院考点准考证打印采取网上打印的方式。报

考成功的考生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沈阳工程学院职业教育对口升学考试专用网站自行

打印准考证。打印准考证时请务必核对个人信息。

准考证打印时间：2018 年 4 月 16 日至 2018 年 05 月 11 日（24 小时开放）。

准考证打印网址：http://zsbks.sie.edu.cn/。

注意事项：

1.推荐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浏览器，推荐版本 Internet Explorer 8.0。

2.下载的准考证为 pdf 格式文件。请下载 pdf 文件阅读器查看下载的准考证。

3.请关闭或卸载有窗口拦截功能的软件，例如：IE 用户必须关闭“弹出窗口阻止程序”。

（关闭方法：打开 Internet Explorer，在“工具”菜单中，指向“弹出窗口阻止程

序”，然后单击“关闭弹出窗口阻止程序”即可）。

三、成绩查询与分数复核

1.成绩查询

成绩查询网址：http://zsbks.sie.edu.cn/。

成绩查询时间：2018 年 5 月 22 日至 2018 年 05 月 24 日（24 小时开放）。

2.分数复核

根据辽教发【2018】7 号文件通知，2018 年分数复核工作由各考点院校完成。沈阳工

程学院考点定于 5月 28 日进行分数复核工作。分数复核流程如下：

步骤一：5月 25 至 5 月 27 日，考生自行填写《分数复核申请表》（样例见附件 1），

准备考生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专业课考试准考证等相关材料。

步骤二：5 月 28 日上午 8：00 至 12：00，请考生本人持有效身份证将上述材料提交

至沈阳工程学院考点（校部 110 室）；考生本人不能前来办理，可填写授权委托书（样

例见附件 2），委托他人代办。被委托人需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及复印件，将《分数复

核申请表》、考生身份证复印件、专业课考试准考证以及授权委托书等材料提交至沈

阳工程学院考点。

步骤三：沈阳工程学院考点启动分数核查工作方案，对考生分数进行复核。

步骤四：沈阳工程学院考点反馈复核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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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它注意事项

1.专业综合课和技能考核准考证两证合一。考生须按照准考证上的时间、地点，于考

前 30 分钟持准考证、身份证进入考场，根据准考证座号入座。开考 15 分钟后不准进

入考场参加当次科目考试，交卷出场时间不得早于该科目考试结束前 30 分钟，交卷

出场后不得再进场续考，也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或交谈。

2.考生入场时实施严格安检，仅可携带 2B 铅笔、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直尺、

圆规、三角板、无封套橡皮、普通计算器等必需的考试用品进入考场，严禁携带各种

通讯工具（如手机、寻呼机及其他无线接收、传送设备等）、电子存储记忆录放设备

以及涂改液、修正带等物品进入考场。若考生携带通讯工具进入考场，皆按考试违纪

处理。

3.考生务必在与题号相对应的答题区域内答题,写在答题卡以外介质上或者非对应的

答题区域的答案一律无效。不得用规定以外的笔答题,不得在答卷上做任何标记。答

题过程中只能用同一类型和颜色字迹的笔。

4.为保证准考证打印与成绩查询的正常使用，推荐考生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浏览

器。

5.咨询电话：024-31975223、31975231。

附件 1：辽宁省职业教育对口升学招生考试分数复核申请表（样例）

附件 2：个人授权委托书（范本）

附件 3：关于自动化专业考试纲要的补充说明

沈阳工程学院考点

2018-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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